第四章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涉税政策和会计核算
　　城市维护建设税是198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中设置的一个新税种。1985年2月8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从1985年度起施行。
　　教育费附加是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附加费。作用：发展地方性教育事业，扩大地方教育经费的资金来源。2010年12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在华企业均需缴纳该税和附加。
　　企业应该设置“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账户。
第一节　城市维护建设税核算基础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简称城建税），是指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征收与缴纳权利及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基本规范，是1985年2月8日国务院发布并于同年1月1日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
　　一、纳税人
　　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为了扩大和稳定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来源，对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其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按照规定的税率计算征收的专项用于城市维护建设的一种税。
　　城建税的纳税义务人，是指负有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他企业和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其他单位，以及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个人。
　　自2010年12月1日起，城建税将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也纳入征收范围。
　　上述规定源于《国务院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通知》（国发[2010]35号）。
　　二、税率
　　城建税的税率，是指纳税人应缴纳的城建税税额与纳税人实际缴纳的“三税”税额之间的比率。城建税按纳税人所在地的不同，设置了三档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即：
　　（一）纳税人所在地为市区的，税率为7%；
　　（二）纳税人所在地为县城、建制镇的，税率为5%；
　　（三）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建制镇的，税率为1%。
　　城建税的适用税率，应当按纳税人所在地的规定税率执行。但是，对下列两种情况，可按缴纳“三税”所在地的规定税率就地缴纳城建税：
　　第一种情况：由受托方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其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的城建税按受托方所在地适用税率执行；
　　第二种情况：流动经营等无固定纳税地点的单位和个人，在经营地缴纳“三税”的，其城建税的缴纳按经营地适用税率执行。
　　三、税额计算
　　城建税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大小是由纳税人实际缴纳的“三税”税额决定的，其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税额×适用税率
　　1.城建税以“三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并同时征收，如果要免征或者减征“三税”，也就要同时免征或者减征城建税。对出口产品退还增值税、消费税的，不退还已缴纳的城建税。
　　2.自2005年1月1日起，经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审核批准的当期免抵的增值税税额应纳入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计征范围，分别按规定的税（费）率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案例】位于南京市区的宏伟制药公司2010年3月份共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562万元，其中关税102万元，进口环节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260万元。试计算该企业3月份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案例分析及解答】关税以及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不属于城建税的计税依据。位于市区，城建税税率适用7%。
　　应缴纳的城建税=（562-102-260）×7%=14（万元）。

　　四、税收优惠
　　城建税原则上不单独减免，但因城建税又具附加税性质，当主税发生减免时，城建税相应发生税收减免。城建税的税收减免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城建税按减免后实际缴纳的“三税”税额计征，即随“三税”的减免而减免。
　　（二）对于因减免税而需进行“三税”退库的，城建税也可同时退库。
　　（三）海关对进口产品代征的增值税、消费税，不征收城建税。
　　（四）对“三税”实行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征即退办法的，除另有规定外，对随“三税”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一律不予退（返）还。
　　（五）经国务院批准，为支持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上述规定源于《关于免征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通知》（财税[2010]44号）。
　　五、税收征管
　　（一）纳税环节
　　城建税的纳税环节，是指《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纳税人应当缴纳城建税的环节。城建税的纳税环节，实际就是纳税人缴纳“三税”的环节。纳税人只要发生“三税”的纳税义务，就要在同样的环节，分别计算缴纳城建税。
　　（二）纳税地点
　　城建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别与“三税”同时缴纳。所以，纳税人缴纳“三税”的地点，就是该纳税人缴纳城建税的地点。但是，属于下列情况的，纳税地点为：
　　1.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同时也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义务人，其城建税的纳税地点在代扣代收地。
　　2.跨省开采的油田，下属生产单位与核算单位不在一个省内的，其生产的原油，在油井所在地缴纳增值税，其应纳税款由核算单位按照各油井的产量和规定税率，计算汇拨各油井缴纳。所以，各油井应纳的城建税，应由核算单位计算，随同增值税一并汇拨油井所在地，由油井在缴纳增值税的同时，一并缴纳城建税。
　　3.对管道局输油部分的收入，由取得收入的各管道局于所在地缴纳营业税。所以，其应纳城建税，也应由取得收入的各管道局于所在地缴纳营业税时一并缴纳。
　　4.对流动经营等无固定纳税地点的单位和个人，应随同“三税”在经营地按适用税率缴纳。
　　（三）纳税期限
　　由于城建税是由纳税人在缴纳“三税”时同时缴纳的，所以其纳税期限分别与“三税”的纳税期限一致。根据增值税法和消费税法规定，增值税、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均分别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或者1个月；根据营业税法规定，营业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5日、10日、15日或者1个月。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大小分别核定；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次纳税。
　　由于《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是在1994年分税制前制定的，1994年后，增值税、消费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管理，而城市维护建设税由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因此，在缴税入库的时间上不一定完全一致。
第二节　教育费附加的核算基础
　　一、教育费附加概述
　　教育费附加是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际缴纳的税额为计算依据征收的一种附加费。
　　教育费附加是为加快地方教育事业，扩大地方教育经费的资金而征收的一项专用基金。198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开征了农村教育事业经费附加。1985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必须在国家增拨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和教育经费的同时，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开辟多种渠道筹措经费。为此，国务院于1986年4月28日颁布了《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决定从同年7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教育费附加。
　　二、教育费附加的征收范围及计征依据
　　教育费附加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征收，以其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计征依据，分别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同时缴纳。自2010年12月1日起，教育费附加也将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纳入征收范围。
　　三、教育费附加计征比率
　　教育费附加计征比率曾几经变化，现行教育费附加征收比率为3%。
　　四、教育费附加的计算
　　教育费附加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教育费附加＝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征收比率
　　【案例】北京市区一家企业2010年5月份实际缴纳增值税200 000元，缴纳消费税300 000元，缴纳营业税100 000元。计算该企业应缴纳的教育费附加。
　　【案例分析及解答】应纳教育费附加＝（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实际缴纳的消费税＋实际缴纳的营业税）×征收比率＝（200 000＋300 000＋100 000）×3%＝600 000×3%＝18 000（元）
　　五、教育费附加的减免规定
　　（一）对海关进口的产品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不征收教育费附加。
　　（二）对由于减免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而发生退税的，可同时退还已征收的教育费附加。但对出口产品退还增值税、消费税的，不退还已征的教育费附加。
　　中国完成统一税制最后一关
　　2010年10月21日，国务院发布了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内外统一的通知，这份通知意味着中国终于完全实现了税收制度内外统一。
　　此前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中国先后统一了车船税、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和房地产税。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是中国税制内外统一的最后一关。
　　我国政府在1985年和1986年先后出台了征收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暂行条例，为当时城市建设和扩大教育经费提供了有效来源。
　　此后，为了鼓励外商在中国投资，1994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暂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通知》（国税发[1994]038号），在通知中规定，在国务院没有明确之前，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暂不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这一优惠措施持续了16年。
　　近年，随着统一税制、公平税负，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的目标，中国政府先后将税收中存在的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税负不平等现象一一进行改革。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年初就被列入财政部2010年工作要点中，终于在2010年最后一个月得以实施。
　　城建税税率为7%、5%、1%三档，教育费附加3%，地方政府可自行决定是否征收地方教育附加，其税率1%或1.5%。以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与这三个税同时缴纳。
　　很多外资企业都是生产型企业，缴纳增值税，他们的产品缴纳消费税，有些外企既生产还提供服务，所以还要交营业税，这些企业缴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税基变得更大。
　　2009年全国城建税1544亿，教育费附加在非税收入中统计，记者并未查到全国数据。
　　对那些外资企业比较多的省市来说，内外统一政策将无疑增加地方收入。江苏省很多市，外资企业纳税占当地所有税收收入的一半，所以如果内外统一，对外资比较多的省市来说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可能要翻番。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是地方税，即使消费税为中央税，增值税75%归中央，但并不影响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按全额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税基。
　　“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地方收入，也不受税收减免影响，比如出口退税的部分是不会从税基中扣除的。”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孙钢说。
第三节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会计核算
　　一、 会计科目的设置
　　企业应该设置“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账户，该账户的贷方分别反映企业按税法规定计算出的应当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应当缴纳的教育费附加，借方反映企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余额在贷方反映企业应交而未交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二、 会计处理
　　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按规定计算应该缴纳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记入“营业税金及附加”账户，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账户、“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账户。
　　【案例】江西南昌吾家食品加工企业设在县城，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0年8月购进货物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销售额合计50 000元，税金合计8500元 ；销售货物开具普通发票销售额合计700 000元，出租设备取得收入10 000元。试对该公司流转税进行核算并进行完整会计处理。
　　【案例分析及解答】该企业设在县城，城建税税率为5%，教育费附加为3%；一般纳税人，应纳增值税＝销项税-进项税＝700 000÷1.17×17%-8500＝598 290.60×17%-8 500＝101 709.40-8 500＝93 209.40（元）。
　　出租设备，属于征收营业税的项目，应纳营业税＝10 000×5%＝5 000（元）
　　应纳城建税＝（93 209.40+5 000）×5%＝4 910.47（元）
　　应纳教育费附加＝（93 209.40+5 000）×3%＝2 946.28（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合计＝5 000+4 910.47+2 946.28＝12 856.75（元）
　　如下：
　　（1）外购货物
　　借：库存商品　　　　　　　　　　　　　　　　　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8 500
　　　　贷：银行存款　　　　　　　　　　　　　　　　　58 500
　　（2）销售货物，计算本期应纳增值税
　　借：银行存款　　　　　　　　　　　　　　　　　70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598 290.6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01 709.40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转出未交增值税）　93 209.40
　　　　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93 209.40
　　（3）提供租赁业务
　　借：银行存款　　　　　　　　　　　　　　　　　10 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10 000
　　借：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2 856.75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5 000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4 910.47
　　　　　　　——应交教育费附加　　　　　　　　　　2 946.28
　　（2）实际缴纳税款和教育费附加时：
　　A：缴纳增值税时：
　　借：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　　　　　　　　93 209.40
　　　　贷：银行存款　　　　　　　　　　　　　　　　93 209.40
　　B：缴纳营业税和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时：
　　借: 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5 000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4 910.47
　　　　　　　　——应交教育费附加　　　　　　　　　2 946.28
　　贷:银行存款 12 856.7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纳税人、计税依据和税额计算及其征管。
　　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纳税人，以实际缴纳的三税按规定计算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准确计算三税，是核算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前提。
　　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核算简单，关键在于确定三税。

